2024年厦门市第三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与主流媒体合作共建参数

一、服务内容：

1、提供微信公众号日常运营服务

（1）乙方合作共建运营甲方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名称：厦门市第三医院；订阅号名称：厦门市第三医院），包括公众号形象设计、更新公众号描述与简介、更新菜单栏设置与管理、消息回复功能24小时管理、编辑公众号图文内容、日常后台回复运营管理等。

（2）公众号主要内容来源为原创内容、转发转载或二次编辑。

①原创内容：甲方指定工作内容、医患故事，提供相关新闻素材，乙方安排人员现场记录、拍摄、采写成稿；或由乙方独立搜集、挖掘、加工、采写的传播性较强的内容，同视为原创。

②转发转载：从其他媒体转载有关重要资讯，如报纸、新闻网站、政府部门官网等，转载来源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及中央网信办的要求从七批新闻源媒体中进行选择，杜绝来源不明稿件，转载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3）服务期内，乙方根据甲方的工作内容，在日常运营中及时沟通选题事项，微信服务号每周推送1次，每次推送内容2条及以上（不包括转发内容），节假日根据情况需要进行推送；微信订阅号工作日每日推送，每次1条及以上。

（4）服务期内，乙方根据甲方的工作内容，在日常运营中及时沟通选题事项，完成微信服务号推文数量篇，2024年合同期内服务号累计新增粉丝量超过2万；微信订阅号粉丝量合同期内争取累计新增粉丝量不少于5000。典型微信推文阅读率不低于3000/篇。

二、服务要求

1、乙方安排专项人员进行项目对接。每期微信推送由双方共同审稿，甲方拥有最终审核权；乙方实行“三审三校”，严格把关微信内容，保障发布质量。

2、合同期内，乙方派1名要具有2年及以上新闻媒体相关经验，有较强的策划、文案撰写、微信排版、作图能力的驻点。负责跟进微信公众号运营服务、对接选题、原创内容采写、素材收集、拍摄、新闻策划等工作。重要工作、活动需配合院方节奏（含节假日），做好采编工作并安排摄影记者跟拍。一般驻点时间为每周5天，经与甲方协商后可灵活调整，上下班时间与医院员工一致；如遇法定节假日，应按法定节假日休息安排。如派驻人员不符合甲方要求或配合度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调换人员，直至符合甲方要求。

3、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月计划安排并组织实施，每季度向甲方反馈公众号运营情况及改进措施。

4、乙方每年向甲方提供2次宣传工作培训。

5、派驻人员应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厦门市第三医院各项工作、考勤制度，签署相关保密协议，对未经批准发布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

6、甲方向乙方提供发布的作品、资料应不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甲方所提供的作品内容、表现形式、推广页面等资料所包含的创意、设计、图形、图片、文字等，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在履行合同之外自行使用，不得允许第三方使用。乙方应当保证所采写、投放的内容真实。

7、2024年，厦门市第三医院部分具有新闻性的内容不限次数在主流媒体及媒体客户端等平台推送，并将优质新闻推到央媒相关平台。

